附件4

评委会评审通过人员公示情况反馈表
	评审通过人员姓名
	
	单位
	

	评审取得何职称
	
	取得
方式
	（评审或初次职称考核认定）

	公示时间
	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月      日

（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按实际公示时间填写）

	单位收到投诉件数
	

	单位对公示反映的意见以及核实情况
	

	单位对公示情况的意见
	（单位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

备注：1.待公示结束后，于2025年7月21日17点前，将此表填写的pdf扫描件报送至评委会邮箱：rgzn@zhzsia.org.cn，邮件标题及附件名称统一格式为“公示编号+姓名+职称取得方式（评审或初次职称考核认定）”；2.评审通过人员如有多名，可附页，注明见附页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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